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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农〔2022〕33 号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州民族宗教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的通知》（云财农〔2022〕50

号），现将 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

发展任务）下达你们（详见附件 1），支出列 2022 年“21305 巩固

脱贫衔接乡村振兴”相关科目（“项级”科目根据具体实施项目确

定），经济科目列“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现就资金使

用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快资金支出进度。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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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规

定和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云财农〔2021〕140 号）规定安排使用资金，加强项

目实施跟踪调度，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做好资金支付，保障项目实施

进度与资金支出进度一致。同时，此次资金分配已将 2021 年底各

县市支出进度纳入测算因素，年度执行中将视各县市资金支出进度

再行调整，请各县市务必高度重视，切实釆取措施，尽快形成实际

支出，确保达到序时进度要求。

二、实行脱贫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严格执行财政部等

11 个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

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和云南省财政厅等 11 个厅局《关

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云财

农〔2021〕153 号）的相关规定，分配给整合试点脱贫县的资金一

律采取“切块下达”，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不得以任

何形式干扰整合试点工作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资金。此次下达的资

金因脱贫县涉农资金整合需调整绩效目标的，不再考核该部分资金

对应的原任务完成情况，并按规定纳入相应部门绩效管理，请按规

定备案。

三、强化项目资金监管。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管，实施全过程项

目资金绩效管理，落实公开公示制度，及时掌握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的经验、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

四、支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此次资金分配下达已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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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边境小康村建设任务纳入倾斜保障范围，其中测算用于现代化边

境小康村 900 万元，请各相关边境县市做实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

项目，资金首先用于抵边行政村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在此前提

下，再兼顾其他村，确保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目标任务完成。

附件：1.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

族发展任务）下达表

2.2022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

族发展任务）绩效目标表

德宏州财政局

2022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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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州乡村振兴局，本局预算科、国库科。

德宏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5 日印发



附件1

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下达表

单位：万元

单位 本次下达金额
其中 备注

支出奖补因素 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因素

德宏州 2017.45 28 900

州民族宗教局 90

芒市 573.8 100

梁河县 340

盈江县 360.45 14 300

陇川县 386.7 14 300

瑞丽市 266.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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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朴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省级财政主管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州、市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市）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民族宗教事务局

年度总体目标

按照《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建设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2022年云南省计划安排实施
350个示范村，本批资金德宏州安排6个，安排实施示范县创建1个，安排实施示范乡镇（街道）创建0个，建设项目由县级结合乡
村振兴战略、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任务等统筹实施，支持各地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水平 。通过开展
上述项目建设，项目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所在县(市、区)平均水平以上，各族群众满意度到
达90%以上。

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德宏州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一批“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

创建”示范村创建。
6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一批“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

创建”示范县创建。
1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一批“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
创建”示范乡镇（街道）创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脱贫群众巩固脱贫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拟安排自然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所在县(市、区)平均水平以上

达到或超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涉及群众对于项目工作和政策

的满意度
项目涉及各族群众满意率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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